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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員警違法，⺠眾抵抗或拒絕臨檢會成⽴妨害公務罪嗎？

⽂:司法流⾔終結者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2-16

案例

【案例⼀】

2021年3⽉，彰化地⽅法院作出⼀件無罪判決，揭發員警⾯對陳抗⺠眾採取「假摔」的⽅式製造陳抗⺠眾
妨害公務的嫌疑，法院在判決書裡⾯也附帶批判了⾼層「傷害了基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⼒[1]」。

【案例⼆】

⽽同年4⽉，⼜發⽣⼀名⺠眾A於社群媒體貼⽂指控，⾛在路上時遭員警以「我沒看過你」、「神情緊張」
為由，要求其出⽰⾝份證明⽂件表⽰⾝分，⺠眾認為警⽅臨檢無執法依據⽽拒絕表明⾝分，隨後與警⽅發
⽣爭執，警⽅便以遭A罵「蠢」、涉嫌妨害公務罪為由，以現⾏犯逮捕A[2]。

註腳

本⽂

暫不討論警員臨檢的理由是「因為附近常有流鶯」，是不是真的合理，也暫不討論影⽚中的員警執法時是否符
合警察服制條例及警察制服式樣及應佩帶標識規定的問題。員警與⺠眾間因為執法問題⽽衍⽣的妨害公務爭
議，每每造成激烈論戰，有痛批員警濫權執法的；也有⼒挺員警守護治安的，但究竟妨害公務是什麼呢？（⾒
圖1）

   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也正因分局⻑事前指⽰遭遇陳抗⺠眾推擠
時，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，並將陳抗⼈⼠以現⾏犯逮捕，導致員警◯◯◯雖有跌倒受傷，本院仍無法
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⽽順勢倒地的可能。因此，這些來⾃⾼層的指⽰和壓⼒，實已真正傷害了基
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⼒。」

[1]

   中央社（2021），《控訴警不當盤查 ⾳樂⽼師到派出所報案》。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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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拒絕警察臨檢、盤查，會觸犯妨害公務罪嗎？
資料來源：司法流⾔終結者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妨害公務的法律依據

員警可能會警告「你現在涉嫌妨害公務」，通常是指刑法第135條[1]第1項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施
強暴脅迫者」以及第140條[2]第1項前段「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當場侮辱者」，究竟構成要件有哪些？
實務⾒解⼜是如何解釋這些要件？



我們先以數學算式的⽅法單純從⽂字上拆解：

第135條第1項：「公務員＋依法執⾏職務時＋遭受強暴或脅迫」

第140條第1項：「公務員＋依法執⾏職務＋遭受當場侮辱」

可以得到幾個關鍵字：「公務員」、「依法執⾏職務」、「強暴或脅迫」、「侮辱」，以下就來跟讀者介紹。

⼆、員警是公務員嗎？

員警是依照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⽅⾃治團體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，在法律上稱為「⾝分公務員[3]」。

三、依法執⾏職務

公務員必須執⾏他職務範圍內的⾏為，不只是對⼀般國⺠限制權利、課予義務的公權⼒⾏為，⽽包含⼀切公務
⾏為。執⾏職務不但需要有法令作為依據，⽽且要具備「法定形式」，可以讓⼀般⼈知道該公務員是正在依法
執⾏職務的公務員[4]。

以警察的狀況來說，警察在執⾏職務時，應該符合警察職權⾏使法等相關法令所定的要件才⾏，如果違反警察
法規等相關規定，⾃然就不算「依法執⾏職務」。

四、強暴、脅迫與侮辱

（⼀）強暴

是指直接或間接對於⼈施加肢體的暴⼒，對被害⼈的抗拒加以壓制，或使被害⼈處於不能抗拒的狀態[5]。

（⼆）脅迫

是指以⾔語或⾏動，表現出加害他⼈⽣命、⾝體、⾃由、名譽、財產的意思，或把這些加害他⼈的意思通知被
害⼈，使被害⼈⼼⽣畏懼[6]。

（三）侮辱

以粗鄙的⾔語、舉動、⽂字、圖畫等，對他⼈輕侮、辱罵，可能減損或貶抑他⼈在社會上客觀存在的⼈格地
位。只需要有減損或貶抑被害⼈的聲譽、⼈格及社會評價的「可能性」就會成⽴犯罪，不需要真的有發⽣損
害[7]。

五、結論



既然妨害公務是要在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加以妨害才可能成⽴，若公務員的⾏為是逾越職務範圍的⾏為，
就難以符合「依法執⾏職務」的要件，縱使⺠眾對這種⾏為有所妨害，也與妨害公務有⼀段距離，這也可以從
案例⼀的判決中看出來。所以如案例⼆的狀況，假設最後法院認為警察限制A⼈⾝⾃由的⾏為是違法的，那麼
A可能就不會成⽴妨害公務罪[8]。

公務員所執⾏的事項如果並⾮法令內所應為的職務，縱然遭受到⺠眾的強暴、脅迫或當場侮辱，除⾮⺠眾的⾏
為⾜以構成其他犯罪，才會有另外的刑責，但仍與妨害公務罪沒有關係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：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施強暴脅迫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40條第1項：「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⾏之職務公然侮辱
者，處六⽉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：「稱公務員者，謂下列⼈員：⼀、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⽅⾃治
團體所屬機關⽽具有法定職務權限，……。」
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23號刑事判決：「⽽刑法第10條第2 項已明⽂規定公務員之概念，該條項
第1 款前段所定『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⽅⾃治團體所屬機關⽽具有法定職務權限』之⼈員，即學理上所
謂之『⾝分公務員』，係指國家或地⽅⾃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⽤之成員，……。」

[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2081號判決：「按刑法上所謂依法執⾏職務，指其所執⾏者，係其職務
範圍內之⾏為，不限於對⼀般國⺠限制權利、課處義務之公權⼒⾏為，凡⼀切公務⾏為均包括之，且有法
令可據，⽽具備法定形式，可使⼈認識其為正在依法執⾏職務之公務員。」

[4]

   最⾼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70號刑事判決：「⽽所謂強暴，謂直接或間接對於⼈施以暴⼒，壓制被害⼈
之抗拒，或使被害⼈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……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刑事判決：「⼜所謂脅迫係指以⾔語或舉動，顯⽰加害他⼈⽣命、⾝
體、⾃由、名譽、財產之意思，或以加害他⼈之意思通知他⼈，使其產⽣畏懼⽽⾔。」

[6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8年度原易字第26號判決：「⽽所謂侮辱，係指以粗鄙之⾔語、舉動、⽂字、圖畫
等，對他⼈侮謾、辱罵，⾜以減損或貶抑他⼈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⼈格地位，衹須有減損或貶抑被害⼈之
聲譽、⼈格及社會評價之虞為已⾜，不以實已發⽣損害為必要。本罪規範，在保護個⼈經營社會群體⽣活
之⼈格法益，是否構成侮辱之判斷，除應注意⾏為⼈與被害⼈之性別、年齡、職業等個⼈條件外，並應著
重⾏為⼈與被害⼈間之關係、⾏為時之客觀情狀、⾏為地之⽅⾔或語⾔使⽤習慣等事項，依社會⼀般⼈對
於語⾔使⽤之認知，進⾏客觀之綜合評價。」

[7]

   其他實務案例，也可參考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8年度易字第81號刑事判決：「該2名員警以被告違反交通
規則或恐有通緝犯⾝份之理由強制查驗被告⾝份、違反被告⼈⾝⾃由已屬不合法，已據前述，則被告在經
員警以強制⼒之⼿拉、架住肩膀脖⼦等攔阻、壓制過程中，雖有以腳踢員警之⾏為，然其⽬的實係為掙脫
員警之壓制，亦⾮主動攻擊員警之舉動，復參以證⼈◯◯◯腹部未成傷，亦難認被告有何刻意攻擊舉⽌
，從⽽，被告雖在警員對其施以強制⼒壓制過程中，因不願配合⽽掙脫腳踢，然此乃係欲脫免逮捕所為之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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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公務員，妨害公務，強暴，脅迫，侮辱

⾃然抗拒反應，究與以警員為攻擊⽬標⽽故意施強暴犯⾏有別，⾄多屬脫免查緝之逃避動作，並⾮對於實
施強制⼒之員警施以主動攻擊，難認已合於施強暴之要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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